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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3年 12月 13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 点 30 分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即将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向股东

大会提名王乃强先生、刘新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

历附后）。 

本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将对监事候选人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产生前，第二届监事会现有监事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

至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监事会，方自动卸任。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



目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

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 

二、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乃强，男，中国国籍，196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淀粉糖分会技术委员会主任。1997 年起任公司监事、总工程

师，2007 年 10 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乃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759.8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12%，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刘新利，男， 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曾

任山东酒精总厂工程师，济南中德啤酒公司总经理，2006 年于山东大学获微生

物学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到山东轻工业学院（现更名为齐鲁工业大学）工作，从

事微生物活性代谢产物研究，参与主持 30 余项研究课题，获得 10 余项发明专利

以及国家挑战杯金奖、山东省科技发明二等奖、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省高校优

秀科技成果奖、中国技术市场 “金桥奖”等奖励。历任国家特色专业生物工程

教研室副主任、山东省微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及微生物制药技术方向学术

带头人，制药工程研究所所长，现任齐鲁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中国发酵技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微生物学会理事、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评审专家。 

刘新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